一、基本概况
为了执行各类交通整治任务的车辆牵引，执行交通警卫工作的车辆牵引，实施交通事故、违法车辆扣车拖车服务，实施大型应急牵引设备的征用，以确保长宁区道路交通畅通有序。
二、工作任务
（一）协助民警牵引或拖移抛锚、事故及违法车辆至我区指定停车场或地点。车辆主要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其他上道路行驶的车辆或者滑行工具。
（二）协助现场民警清障。1、清理地面积油。2、清除道路障碍物，如倾倒的树枝、损坏的隔离栏等。3、现场救援车辆，如侧翻车辆，车辆大件散落物等。4、迁移车辆，如违停或者事故车辆移位等。
（三）根据分局指挥中心指令，在我区执行定点泊车、巡逻等工作任务。
三、车辆配置
（一）用车要求：地面：六辆小型牵引车（4吨），一辆大型牵引车（15吨）；城市快速路：一辆小型牵引车（4吨），一辆大型牵引车（25吨）。小型牵引车中应至少配备两套后挂拖斗，工作中如需25吨至100吨施救牵引的，应当立即派遣车辆自闵行区华友路507号停车场赴施救现场进行牵引施救，原则上平峰时段到达时间为40分钟左右，高峰时段到达时间为60分钟左右。另外：每辆牵引车上都应配备黄沙两小袋、辅助轮两个、反光锥桶等救援物品。
（二）用车时间：应配合我区民警工作时间
1、地面道路：7:00—22:00配置六辆小型牵引车以及一辆大型牵引车。夜间22:00—次日7:00配置一辆小型牵引车，一辆大型牵引车。
2、城市快速路：07:00—23:00外环线配置一辆小型牵引车和一辆大型牵引车；夜间23:00—07:00外环线配置一辆小型牵引车。
四、工作规范
（一）地面牵引
1、到达时间：牵引车自接到用车指令后应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具体要求如下：高峰时段（7:00—10:00；16:00—19:00）25分钟内到达现场；平峰时段15分钟到达现场（大力神由牵引公司协调并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现场）。如遇特殊情况，如极端恶劣天气，集中用车量较大或者牵引车发生故障无法作业等，应及时通报，并另行调派车辆。
2、泊车位置：为了能更好地配合我区民警工作，确保牵引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现场，工作期间牵引车应当根据地域划分以及用车需求等因素，分开停放，以便在接到用车指令后能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现场。
3、牵引车就餐时间应相互错开，确保用车需求。
4、如有车辆需要维修或者保养不能前来工作的，应当事前告知并另行安排车辆前来替补工作。牵引车平时应做好维修保养等工作，尽量杜绝车辆在工作中发生故障以致影响正常工作的开展。
5、若遇集中整治如非机动车整治，酒驾设卡等需要大量用车的，民警可提前预订车辆以及要求。比如非机动车整治可要求前来的小型牵引车增加后挂拖斗设备；需要拖移跑车或者价值较大的车辆时可要求“大力神”前来。牵引公司应在平时做好相应准备工作，无特殊情况不得推诿。提前预定车辆的应至少提前一小时预约，牵引车应当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以便工作顺利展开。
6、如工作中有牵引车需离开我区或者从事非我区指定工作的，应当告知我方并安排替补车辆以及人员。
7、如遇我区集中整治日需要大量用车，我方会提前告知，牵引公司应当另行安排好车辆，并按照我单位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开展工作，不得使用日常工作车辆。
8、遇我区有交保任务，牵引公司接到任务指令后应另行安排车辆，按我方要求到达指定地点待命，接指令后应当以最快时间赶到指令地点进行清障，不得使用日常工作车辆。
9、牵引公司将相关定位软件提供给交管支队。
（二）城市快速路牵引
1、到达时间同地面牵引到达时限要求。
2、泊车点位：建议日间在外环线内圈68K、外圈天山进口泊车，并按要求开展日常巡逻。
3、遇事故现场较大、初步判断处置时间较长的事件，如翻车影响多根车道的、多车需牵引的、涉及危化品车辆等情况，指挥中心将同时通知其他专业牵引力量到场施救，到场单位要全力以赴、最快速度派遣相应施救力量到场开展工作，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将事故对路面影响降到最低。
4、牵引公司应将重大事故现场处置时间流程及专业救援部署情况报交管支队备案。
（三）牵引扣留车辆
1、车辆现场交接。牵引车根据要求达到扣车现场后，操作人员应当查看被扣留车辆状况，对于车辆是否损坏、损坏程度、车内物品、电瓶车是否有电瓶等情况与现场执勤民警进行核实，确认无误后应在交接凭证内注明并签字或盖章确认。
2、车辆进场交接。扣留车辆自现场牵引至停车场后，操作人员应当将交接凭证内与现场民警确认的车辆状况，交停车场管理人员核实，确认无误后签字或盖章确认。
3、因牵引期间导致车辆损坏、物品丢失甚至车辆丢失的，牵引单位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涉及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四）GPS定位接入
目前，市局交管总队已对接市道运局接入全市部分牵引车辆GPS定位。为提升清障施救效率，根据市局交管总队工作要求，牵引公司要为所有车辆配置GPS定位装置并共享公安交警部门，进一步强化车辆监管，辅助突发事件调度处置。
五、罚则
交管支队对牵引公司进行考核，在工作实施过程中未能达到上述工作要求的，在费用支付时扣除相应金额，并终止合同。
六、服务期限
（一）项目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
（二）由于招投标工作的周期性，本次招标工作完成前由原服务单位继续履行服务。在此期间所产生的服务费，待项目招标完成后由成交单位按成交价折算支付给原服务单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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